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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
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
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所属子公司国能长源随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县新能源公司）所属国

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项目（以下简称随县新能源基

地二期项目）取得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核发的电力业务许可证，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二、项目情况简介

随县新能源基地二期项目位于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投资该项目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0）。随县新能源基地二期项目总装机容量100MW（10万千瓦），于2023年11月正式

开工建设。

三、其他

随县新能源基地二期项目全容量并网，将进一步增加公司新能源装机容量，优化电源结

构。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后，随县新能源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工程建设管理的有关要求，做

好工程结算、专项验收、达标投产等各项工作。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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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9日下午2:5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徐东大街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

公司董事长王冬先生主持。会议同时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25年5月2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接受网络投票；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于 2025年 5月

29日上午9:15～下午3:00期间接受网络投票。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19人，代表股份2,169,037,064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101％。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
人，代表股份 2,116,488,65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17人，代表股份52,548,41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96％。

3.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515,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7％；反对 2,88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弃权6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85,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23％；反对

2,8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10％；弃权 63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67％。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511,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5％；反对 2,89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5％；弃权6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81,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76％；反对

2,8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03％；弃权 62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21％。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538,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7％；反对 2,87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弃权6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208,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9％；反对

2,8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85％；弃权 62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586,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9％；反对 2,99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9％；弃权4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256,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73％；反对

2,9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20％；弃权 45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08％。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预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57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2％；反对 2,99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0％；弃权4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240,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08％；反对

2,99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42％；弃权 47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46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1％；反对 2,95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4％；弃权6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3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828％；反对

2,9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81％；弃权 61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91％。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41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8％；反对 2,96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弃权6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8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94％；反对

2,9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61％；弃权 66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4％。

8.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382,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5％；反对 3,15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6％；弃权49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53,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05％；反对

3,1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10％；弃权 49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5％。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5,337,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5％；反对 3,315,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8％；弃权3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08,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25％；反对

3,3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76％；弃权 38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9％。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在本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三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萍、宋晨曦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敏

4.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
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115,680,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6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4,780,800.00
元（含税）。公司2024年度未实施股份回购，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

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5.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

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5.04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月（含1个月）

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12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5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3*****757
02*****609
08*****641
08*****624

股东名称

谢毅

沈锋华

苏州天忆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天星智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中承诺：若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转让的，转让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

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汇凯路68号

咨询联系人：龚才林

咨询电话：0512-66028722
传真电话：0512-66028733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301626 证券简称：苏州天脉 公告编号：2025-020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46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6日以书面、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47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九届二十七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申请贷款情况概述

公司考虑到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现金流需要，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拟向进出口银行申请人民币8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拟以其持有公司的2亿股无限售流通A股提供最高额

质押担保，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化学）拟继续以其

持有的采矿许可证做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债权金额不超过 150,000万元，本笔贷款期限 3
年，具体利率以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该笔流动资金贷款办理完成后，公司在进出口银行存

量贷款授信额为102,000万元，其中存量贷款业务22,000万元，本次申请续贷80,000万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贷款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3.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4.注册资本：81,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4年04月08日

6.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建材产品经销；物流，新能源开发；投资

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咨询。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河南省桐柏县安棚镇

3.法定代表人：李永忠

4.注册资本：117,4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8年08月06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除

盐水、蒸汽、母液的销售；日用小苏打、固体饮料、食品、保健食品、消毒品（不包括危险化学

品）、化妆品、洗涤产品及其他日用品的生产、销售；天然碱采卤生产装置及其配套工程总承包

及工程管理业务；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

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优化公司的融资结构，符合公司的经营战略、融资需求及长远

战略规划。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贷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申请贷款所需的质押担保亦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及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经理李润宝先生、副总经理王小航

先生及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公司股份2,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046%）的副总经理李润宝先生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87,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0262%）。

2、持有公司股份2,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046%）的副总经理王小航先生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87,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0262%）。

3、持有公司股份1,038,47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62%）的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刘月寅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259,6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6%）。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副总经理李润宝先生、副总经理王小航先生及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计划减持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李润宝

王小航

刘月寅

任职情况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持股数量

2,350,000
2,350,000
1,038,47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046%
0.1046%
0.046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拟减持数量、股份来源、比例、方式及价格：

股东
姓名

拟 减 持 数 量
（股）

拟减持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
方式

拟 减 持 价
格

李润宝

王小航

刘月寅

合计

587,500
587,500
259,619
1,434,619

0.0262%
0.0262%
0.0116%
0.0639%

2024 年度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获授股份

2024 年度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获授股份

2014 年度及 2024 年度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份

一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一

按 市 场 价
格

按 市 场 价
格

按 市 场 价
格

一

注：如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

将相应进行调整。

3、减持期间：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6月24日-2025年9
月23日），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4、上述人员的拟减持数量均未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5、上述人员均未出具过与减持计划相关的持股意向或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

况；上述人员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人员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督促上述人员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苏显泽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叶继德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完成减

持本公司股份，其减持股份数量分别为51,272股及12,255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0.0079%。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已收到公司部分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告知公司其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

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披露《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司董事苏显泽先生、财务总监徐波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继德先生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99,080股，不超过公司剔除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0.0124%，减持期间为自2025年5月23日起至

8月22日止（如遇窗口期则不得减持）。具体内容可参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苏显泽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继德先生股份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减持情况

名称

苏显泽

叶继德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
易

减持时间

5月28日

减持均价
（元/股）

55.01
55.08

减持数量（股）

51,272
12,255
63,527

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0.0064%
0.0015%
0.0079%

注：上述公司总股本系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数量，下同。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名称

苏显泽

叶继德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高 管 锁 定

股）

无限售流通股
（高 管 锁 定

股）

有限售流通股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205,088

35,893
10,500
251,48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0257%

0.0045%
0.0013%
0.0315%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153,816

23,638
10,500
187,95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0193%

0.0030%
0.0013%
0.0236%

三、其他说明

1、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

定。

2、苏显泽先生和叶继德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减持方式、

数量和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苏显泽先生和叶继德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苏显泽先生和叶继德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5-039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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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117版）
截止2024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80,977,205.57

元，总负债为 473,973,845.83 元，净资产为 307,003,359.74 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96,522,
418.38元，净利润-43,392,794.5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5年3月31日，亚泰集团长
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802,258,380.04元，总负债为498,913,608.08元，净资产
为 303,344,771.96元，202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68,856.87元，净利润-3,658,587.78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883,428,103.48元，总负

债为 3,119,637,040.21元，净资产为 763,791,063.27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525,073,659.41
元，净利润 -90,904,103.0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5年3月31日，吉林亚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188,034,440.75元，总负债为 3,444,371,792.91元，净资产为 743,662,
647.84元，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67,028,406.31元，净利润-20,128,415.43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15、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姜钊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37,988,559.78元，总

负债为 1,030,559,418.99元，净资产为 107,429,140.79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50,023,704.81
元，净利润 -36,472,006.7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5年3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72,883,009.44元，总负债为1,074,491,781.31元，净资产为98,391,
228.13元，202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1,645,386.72元，净利润-9,037,912.66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16、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冯伟杰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批发、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1.36%股权，大连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3.64%股权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93,552,166.32元，总负债

为227,048,106.98元，净资产为 266,504,059.34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4,890,842.33元，净利
润 -11,808,251.0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5年3月31日，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 488,856,600.34元，总负债为 221,539,800.38元，净资产为 267,316,799.96元，2025
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9,325,138.90元，净利润812,740.6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7、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法定代表人：杜明辉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01,482,308.30元，

总负债为 572,390,840.33 元，净资产为 529,091,467.97 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384,912,
858.56元，净利润-62,029,354.8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5年3月31日，沈阳亚泰吉
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93,113,348.26元，总负债为 563,162,474.39元，净资产为
529,950,873.87元，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6,604,802.35元，净利润859,405.90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18、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
法定代表人：张智财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4年12月31日，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588,217,982.31元，总负债为

2,774,752,946.71元，净资产为-186,534,964.40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191,386,428.70元，净
利润-4,675,616.7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5年3月31日，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2,862,353,706.58元，总负债为 3,051,357,686.24元，净资产为-189,003,979.66元，2025
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63,983,835.32元，净利润-2,469,015.2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泰长白山医药保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

76.31
100
100
76.31
100
100
76.31
100
76.31
76.31
74
74
74
74
74

90.80
100
100
100
74
74

61.36
100
100
100

担保金额
（万元）

7,800
800
4,500
17,100
3,000
4,950
30,000
24,000
6,000

133,200
60,000
90,000
59,400
20,000
24,000
20,000
127,000
30,000
40,000
28,500
19,000
13,000
18,000
4,900

465.9209

2024 年 末 资
产负债率（%）

91.86
73.04
67.80
91.86
56.10
96.83
91.86
79.16
99.03
91.86
71.78
72.10
141.00
82.45
87.58
60.69
80.33
96.83
90.56
71.78
87.58
46.00
51.97
107.21
80.33

2025 年 3 月 末
资 产 负 债 率

（%）

92.70
73.99
67.91
92.70
56.38
97.17
92.70
79.32
99.16
92.70
73.10
72.99
149.68
86.86
88.89
62.19
82.24
97.17
91.61
73.10
88.89
45.32
51.52
106.60
82.2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

的授信额度不超过7,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1,78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

2、公司和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不超过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
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公司继续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

请的授信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

4、公司及北京亚泰饭店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7,1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北京亚泰饭店
有限公司的房产和土地提供抵押担保，期限3年。

5、公司及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长白山医药保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延边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大药房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长春市南关区兴兰小区4号楼以及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长春市四通路的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期限1年。

6、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中心支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9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春市四通路的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期限1年。

7、公司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不超过3年（含3年）。

8、公司继续为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
业化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2.4亿元、0.6亿元、13.32亿元、6亿元、
9亿元、5.94亿元、2亿元、2.4亿元、2亿元、12.7亿元、3亿元、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不
超过3年（含3年）。

9、公司及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2.8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林
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
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含 3
年）。

10、公司及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
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1.9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吉
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含3
年）。

11、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固定资产借
款余额1.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1.36%股权提
供质押担保，期限3年。

12、公司为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铁路支行
申请的借款1.8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不超过3.5年。

13、公司继续为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在黑龙江鸡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子河
支行申请的借款4,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3年。

14、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为长安保证担保有限公
司辽宁分公司及深圳市言信融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4,659,209元提供的
连带责任保证提供反担保，期限9个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公司拥有

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的其余股东均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513,625.87万元，占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544.32%，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
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63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4年3月27日，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与长春市城市发

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集团”）、长春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春市金控”）签署了《意向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
券”）20.81%股份出售给长发集团，拟将持有的东北证券 9%股份出售给长春市金控或其指定
的下属子公司。

公司本次出售已经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6号），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详细
说明。

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9日、6月8日、7月9日、8月9日、9月10日、9月28日、10月30日、
11月30日、12月31日和2025年1月28日、2月28日、3月29日、4月29日披露了《吉林亚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3号、
临 2024-042号、临 2024-062号、临 2024-076号、临 2024-089号、临 2024-098号、临 2024-111
号、临 2024-124号、临 2024-145号、临 2025-011号、临 2025-015号、临 2025-025号、临 2025-
046号），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就上述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同各相关方持续沟通协商，并积极推进

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